
关于做好苏州大学2013-2014学年
本科生（毕业班）评奖评优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部）：

　　苏州大学2013-2014学年本科生（毕业班）评奖评优工作即将开始，为了保证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广泛进行宣传动员，明确评奖、评优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各学院要让学生在熟悉了解有关条例的基础上做好自我小结，充分发挥评奖评优激励机制的作用，以促进优良校风、院风和学风的形成。

　　二、严格执行《苏州大学全日制本科生奖学金评定实施细则》（试行）和《苏州大学全日制本科生综合测评细则》（苏大学[2008]73号）文件，做好评奖评优的基础工作。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在评奖过程中，对同一年级同一专业的学生综合测评成绩进行统一排序,学习优秀奖以学业测评成绩排序。 

　　三、严格把关，增强评奖、评优工作的透明度，切实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形成“公平竞争、争先创优”的良好氛围；要按规定的工作程序操作，学院（部）要组成奖学金评定小组严格审核，在公布初榜和听取师生意见的基础上，再报学校审核。学生工作处将向全校学生公开设立咨询、监督电话：67163015 
　　四、本次评奖评优工作将通过《苏州大学本科生综合管理系统》进行网上评定。

　　1、《苏州大学本科生综合管理系统》网址：http://xscjz.suda.edu.cn/xsglxt/
　　2、各级管理员和学生的账户、密码与自己的上网账号、密码一致。

　　3、4月10日至4月14日学生核对系统内本人成绩，如有误于4月15日前向学院提出，4月29日前学生完成网上奖学金申报工作，过时系统自动关闭。

　　4、学生的奖学金审批表、汇总表需各学院管理员通过《苏州大学本科生综合管理系统》打印后书面报送，同时将所有电子数据在系统中报送给学校管理员审核。

　　五、具体要求：

　　（一）本次奖学金评定对象为：全日制毕业班本科生。奖学金评比资格严格参照《苏州大学全日制本科生奖学金评定实施细则》（试行）和《苏州大学全日制本科生综合测评细则》（苏大学[2008]73号）文件第五条，凡不符合规定者，不得参加奖学金的评定。

　　（二）符合奖学金评比资格的学生须填写《苏州大学本科生奖学金申请表》方可参评。

　　（三）学生综合测评按照《苏州大学全日制本科生综合测评细则》（苏大学[2008]73号）文件中所列条目进行。

　　（四）各类奖学金评定说明：

　　1、人民综合奖学金评定时，以学生综合测评总成绩为依据,按照普通专业和农林师范专业（含基地班）两个类别分开评定，不得相互占用下达指标。具体标准及评定比例见附件一。

　　2、农林师范专业及基地班学生均享受专业奖学金，每人每年400元，由财务处按月发放。本次评定的一、二、三等人民综合奖金额均不含专业奖学金，在填写相关表格时以本次实发数填写。

　　3、学习优秀奖评定以学业成绩排名为依据，且排名必须在本专业前3%。如学生的综合测评排名和学业成绩排名均符合获奖条件，学生本人只能申请其中一项。

　　4、专项奖学金的评定须严格根据专项奖的评比资格执行，不下达评定指标，但需学院严格把关，宁缺毋滥，评比具体要求如下：

　　（1）凡申请科技创新奖学金和文体活动奖学金的同学须提供相关获奖证书（期刊、发明成果证明）的复印件，并请学院审核后加盖公章；

　　（2）申请社会工作奖学金、精神文明奖学金和自强奖学金的学生须附相关的事迹材料（字数不少于1000字，表格在学生处网站下载）；

　　（3）申请社会工作奖学金的比例不得超过学生总数的1%；

　　（4）申请专项奖学金的同学如已经受到相关部门的表彰和奖励，只能享受专项奖学金荣誉，缺额不补。 

　　5、不同奖学金兼得问题：

　  人民综合奖学金、学习优秀奖学金、人民助学奖学金相互间不可兼得，每位学生申请的学校奖学金不得超过两项；

6、根据苏州大学（2013）1号文《苏州大学优良学风班评选办法》，获评优良学风班称号，班级人数60人以上的班集体增加2个三好学生名额，60人以下增加1个三好学生名额
六、工作日程安排：
	时间
	工作内容

	4月9日
	评奖评优工作布置会议，同时领取各类材料

	4月10日
	开放系统，参评学生核对成绩及信息

	4月29日
	关闭《苏州大学本科生综合管理系统》

	5月13日前
	各学院（部）公布初步获奖名单，并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报送审批表、汇总表及Excel电子文档

	5月30日前
	学校审核完毕并公示

	6月6日前
	确定获奖名单，各类证书奖状发放的准备

	6月中旬
	奖学金上卡


